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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蔬菜制种产业的重要性 

 蔬菜产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种子品种支撑；蔬菜
制种行业发展能够提高蔬菜产业发展质量和速度 

 种业对蔬菜产业发展的贡献达到40%（戴祖云
等,2015） 

 企业是现代蔬菜种子产业的主体（张永强，2011） 

台资蔬菜制种企业形成独特的专业特色，值
得研究 

 选择J公司作为案例分析 



一、台资蔬菜制种企业发展现状 

1.跨国从事蔬菜制种经营，大陆制种基
地面积占比大 

 1988年：在台湾创办，在泰国开辟制种基

地 

 1991年：赴祖国大陆开辟新的制种基地 

 2007年至今：制种基地扩大到缅甸和印度

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



J公司制种基地分布 

中国大陆 泰国 印度 缅甸 其他国家 

和地区 

60% 25% 7% 3% 
 

5% 

J公司大陆制种基地分布 
• 分布情况： 

− 内蒙古赤峰：甜椒 

− 甘肃：番茄、黄瓜 

− 新疆：西瓜 



2.制种专业化程度高，代工承担订单，不同基
地产季相互衔接满足客户全年需求 

三个特点： 

 专注茄果类蔬菜制种，不从事其他蔬菜品种制种，

专业性非常高。 

 以代工方式进行制种。 

已经与国际上享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大型种子研发公司或集

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（例如，美国孟山都公司、亨氏

公司、法国利马格兰种业集团等） 

 世界范围内错峰安排生产，实现产季互相衔接、

全年常态经营。 

 



3.管理科学规范，种子纯度有保证 

与大陆本地公司联合经营，最大化降低
制种的监督成本和管理风险 

组织开展技术人员交流培训，提高技术
人员的制种技术水平 

加强田间管理技术创新 

规范种子提炼生产操作并推动机械化水
平 

对西瓜等易患果腐病采取预防操作 

合理确定农户经营规模 

 



4.对当地农民增收致富起到积极作用 

内蒙古赤峰农户收益比较（不计农民自家用工） 

种植谷子  玉米 蔬菜制种 

 

2000元/亩  800元/亩 3万元/亩 



J公司对农户的带动机制 

J公司 

免费技术培训 

稳定市场回购 制种设施补贴 



二、台资蔬菜制种企业面临的问题 

1.植物疾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风险 

 果腐病的危害 

 孟山都负面案例 

2.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上涨增加企业经
营负担 

 劳动力密集产业 

 农业劳动力成本占制种总成本60%—70% 

 



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成本比较 

中国大陆 印度 泰国 缅甸 

35—48美元/
天 

3美元/天 10美元/天 1.0—1.5美
元/天 

• 中国大陆：种子可利用率高达95%，不满
意退货率低 

• 泰国：种子可利用率达到80% 

• 印度、缅甸较低 

 

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效率比较 



3.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的分离管理导
致植物品种权保护不到位 

根据我国大陆现行法律，农民自繁自用制种公
司种子不属于侵权行为 

 我国大陆目前执行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（简
称UPOV公约）是1978年文本 

 未来我国大陆执行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将向
1991年文本转变过渡 

 无论是1978年文本还是1991年文本的保护公约，都
给予农民一定的特权，即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
繁殖材料，无需向权利人支付许可使用费 

大陆仅对具有经营许可证的植物品种权进行保
护，J公司属于代工性质 



4.制种企业分布偏远不便于行政管理部门
监管 

生产过程中采取多种有效保密方法 

制种基地地理位置偏远、不宜引人注意 

有效防止种子被盗用现象发生 

行政主管部门难以展开执法查处工作 



三、相关政策建议 

1.促进管理创新，提高田间管理和制种
工艺水平 

 构建科学预防果腐病等种子传染疾病的工
作机制 

 加强农民技术培训，预防生产阶段错误操
作 

 改善田间管理模式 

 改变药剂处理工艺，实行统一操作 

 强化蔬菜种子检疫，构建易感染种子信息
跟踪机制 



2.采取多种途径降低制种经营成本 

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，提升农业劳动生

产率 

加强企业科技创新，提高自动化、机械

化程度 

逐步扩大制种业经营规模，提高单位经

营面积产出效益 



3.逐步完善许可证管理，促进保护环
节向制种生产阶段提前 

开展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两证分离

情况调研 

提出两证融合管理的实施途径 

将植物品种权保护从经营阶段提前到生

产阶段 



4.加强企业登记和宣传，强化企业植
物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

鼓励支持在主管部门登记 

鼓励企业利用法律手段维护正当权益 

及时跟踪调查侵权现象，严格执法检查 

加强对农民植物品种权宣传，引导农民

合理利用，避免违法行为 


